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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31095—2014《地震情况下的电梯要求》，与 GB/T 31095—2014 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2014年版的第 3章）； 

b) 更改了重大危险清单的内容（见第 4章，2014年版的第 4章）； 

c) 更改了勾挂点防护的要求（见 5.2，2014年版的 5.2）； 

d) 更改了轿厢保持装置的要求（见 5.4.2，2014年版的 5.4.2）； 

e) 增加了对重（或平衡重）用重块的材质要求（见 5.5，2014年版的 5.5）； 

f) 更改了防脱槽装置的要求（见 5.6.1，2014 年版的 5.6.1）； 

g) 更改了导轨的要求（见 5.8，2014年版的 5.8）； 

h) 更改了正常电源发生故障时的电梯特性的要求（见 5.10.2，2014年版的 5.10.2）； 

i) 更改了 S波地震探测系统的要求（见 5.10.3，2014年版的 5.10.3）； 

j) 增加了视觉指示装置的要求（见 5.10.3.8）； 

k) 更改了地震运行模式下的电梯特性的要求（见 5.10.4，2014年版的 5.10.4）； 

l) 增加了 P波探测系统的要求（见 5.10.5）； 

m) 更改了“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的内容（见第 6章，2014年版的第 6章）； 

n) 更改了“使用信息”的要求（见第 7章，2014年版的第 7章）； 

o) 更改了“电梯抗震等级”的内容（见附录 A，2014年版的附录 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9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广东省特种设备检

测研究院、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科学研究院、重庆品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奥的斯电梯 (中国) 有限

公司、湖北电梯厂有限公司、恒达富士电梯有限公司、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广东省特种

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浙江玛拓驱动设备有限公司、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浙江速捷电

梯有限公司、蒂升电梯 (上海) 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省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贵州省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院、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

究院、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泽伟、陈伟、王宁、王葵、方学宠、邓富文、申卫华、乐凡、刘万兵、刘

俊、花文勃、李阳、李忠铭、吴纪超、吴骏、汪剑、沈立军、沈沛逸、张钊、陆荣峰、陈忠庚、周卫

东、周扬、郑尧、郑德志、屈名胜、徐若育、韩君、戴炜林。  

注：本件暂按起草人姓氏笔画列出了主要起草人及对应单位（起草单位），并不是标准报批时的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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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4年首次发布为GB/T 31095—2014；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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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概述 

根据 GB/T 15706的分类，本文件属于 C类标准。 

本文件所涉及的机械以及所涵盖的危险、危险状态或危险事件范围已在本文件中给出。 

当本 C类标准的要求与 A类标准或 B类标准中的要求不同时，对于已按照本 C类标准设计和制造

的机器，本 C类标准中的要求优先于其他标准中的要求。 

本文件为了保护地震情况下的人员和货物，防止产生与电梯使用、维护、检查和紧急操作相关的

危险，制定了与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相关的附加安全要求，其主要目的是： 

——避免致命伤害和降低伤害程度； 

——避免电梯困人； 

——避免损坏； 

——避免油泄漏带来的环境问题； 

——减少退出服务电梯的数量。 

0.2  原则 

根据 GB/T 15706－2012和 GB/T 20900－2007，本文件考虑了风险分析、术语和技术解决方案。 

0.3  假设 

假设电梯买方与供应商已经对需考虑的设计加速度（ad）、S 波地震探测系统（如果有）和 P 波

探测系统（如果有）设置的最有效位置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电梯买方需提供设计加速度（ad）并

明确列入电梯制造单位提供给电梯买方的相关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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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情况下的电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永久安装在符合 GB 55002—2021和 GB/T 50011—2010建筑物中的乘客电梯和载货

电梯在地震情况下的附加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安装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同时也可作为提高在用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安全性

的依据。 

本文件未涉及地震造成的其他风险，例如火灾、洪水或爆炸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7588.1—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GB/T 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GB/T 22562 电梯 T型导轨 

GB/T 26465—2021 消防员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7588.1—2020、GB/T 15706—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勾挂点  snag point 

电梯柔性运动部件与固定部件之间可能发生勾挂的位置。 

注 1：柔性运动部件，例如绳、链、随行电缆等。 

注 2：固定部件，例如导轨支架、导轨压板螺栓、导轨连接板、平层感应板和类似装置等。 

3.2  

电梯抗震等级  seismic lift categories 

根据设计加速度，将电梯的抗震能力分成的不同等级。 

注：附录 A 给出了电梯抗震等级。 

3.3  

设计加速度  design acceleration 

ad 

用于计算地震发生时作用于电梯系统上的力的水平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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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设计加速度的计算参见附录 B。 

注 2：设计加速度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地震烈度的典型对应关系参见附录 C。 

3.4  

P波  primary wave 

地震产生的一种压缩纵波，也称为初至波。 

注：非破坏性的 P 波比起破坏性的 S 波能更快地穿过地壳，通过探测 P 波就有可能发出地震预警，预警时间取决

于 P 波与其他破坏性波到达的时间差。 

3.5  

S波  secondary wave 

地震产生的一种剪切横波。 

注：不同于面波，S 波穿过地壳内部，振动方向垂直于波的传播方向。S 波是破坏性波，迟于 P 波到达。 

3.6  

地震触发阈值  seismic trigger level 

触发 S波地震探测系统的地震加速度。 

3.7  

地震运行模式  seismic mode 

探测到地震触发阈值后，电梯运行的特殊模式。 

3.8  

地震待机模式  seismic stand-by mode 

探测到 P波后，未触发 S波地震探测系统时电梯运行的特殊模式。 

注：地震待机模式参见附录 D。 

3.9 

正常模式  normal mode 

除了地震运行模式和地震待机模式外，电梯所处的运行模式。 

3.10  

保持装置  retaining devices 

可靠固定在轿厢或对重（或平衡重）架的结构件上，地震时使轿厢或对重（或平衡重）架保持在

导轨上的机械装置。 

3.11  

伸缩缝  expansion joint 

为了安全地吸收各种建筑材料的热膨胀和收缩、吸收振动、允许地面沉降或地震引起的移动而设

计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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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危险清单 

本章包括本文件所涉及的所有重大危险、危险状态和事件，通过风险评价方法确定它们对该类电

梯有重大影响，应采取措施消除或降低风险（见表 1）。 

表 1  重大危险清单 

GB/T 15706—2012 中表 B.1

的编号 

依据 GB/T 15706—2012 中附录 B 所列的

危险 
本文件条款号 

1 

加速、减速 
5.3，5.4.1，5.4.2，5.5，5.8.2， 5.9，

5.10.1 

有角的部件 5.2 

接近向固定部件运动的元件 5.2，5.4.2，5.5，5.10.1 

运动元件 5.4.3，5.6.2 

旋转元件 5.6.1，5.6.2 

9 

供电失效 5.10.2，5.10.3.6 

污染 5.7，5.9 

控制回路故障 5.10.3.4，5.10.3.5 

5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 

5.1 通则 

本文件是 GB/T 7588.1—2020 的附加要求。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应符合本章的相关安全要求和/

或保护措施。此外，对于本文件未涉及的相关但非重大危险，应按照 GB/T 15706中的原则进行设计。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附录 A 规定的电梯抗震等级为 1 级、2 级和 3 级的电梯都应符合本文件的规

定。 

5.2  电梯井道 

为了防止悬挂装置、限速器绳、随行电缆、补偿装置在井道内晃动时与固定部件产生勾挂，勾挂

点应按照表 2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示例见图 1～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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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勾挂点的防护 

井道高度 
电梯部件与勾挂

点的水平距离 
电梯部件 防护措施 说明 

≤20 m   
建筑物的晃动（变形）很小，不必采取

措施。 
 

＞20 m 且≤60 m 

＜900 mm 随行电缆 

在靠近随行电缆侧的导轨支架边角处

或其他勾挂点设置防护装置。 

［示例见图 1、图 2、图 3、图 5］ 

如果随行电缆的任何

运动部分离勾挂点的

距离小于 900 mm，则

需设置防护措施。 

＜750 mm 
补偿装置、对重

限速器绳 

在导轨支架边角处或其他勾挂点设置

防护装置。 

［示例见图 1、图 2、图 5］ 

整个行程。 

＜500 mm 轿厢限速器绳 

在导轨支架边角处或其他勾挂点设置

防护装置。 

［示例见图 1、图 3］ 

整个行程。 

＜300 mm 悬挂装置 

在导轨支架边角处或其他勾挂点设置

防护装置。 

［示例见图 1、图 2、图 5］ 

整个行程。 

＞60 m 

无论水平距离如

何，需防护所有

勾挂点。 

随行电缆、补偿

装置、对重限速

器绳、轿厢限速

器绳、悬挂装置 

同上述防护对象对应的防护措施。 

［示例见图 1～图 5］ 
整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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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 ——对重导轨支架防护线；                   

2 ——防护板或防护线；                      

3 ——防护板；                     

4 ——中间隔梁；                             

5 ——防护板或防护线；                     

6 ——随行电缆防护网或防护板；              

7 ——随行电缆；                              

8 ——轿厢导轨支架防护线；     

9 ——轿厢限速器绳； 

10 ——感应板； 

11 ——对重限速器绳； 

12 ——补偿装置； 

13 ——轿厢限速器绳； 

14 ——防护板或防护线； 

15 ——防护板或防护线。 

图1  勾挂点的防护措施示例（整体布置） 

1 

 
2 

 

3 

 
4 

 

5 

 

11 

 

10 

 9 

 

8 

 7 

 6 

 

13 

 

12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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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方式一                                            b) 方式二   

标引序号说明： 

1 ——防护板； 

2 ——防护线；                      

3 ——导轨支架；                     

4 ——中间隔梁；                             

5 ——轿厢侧导轨；                     

6 ——防护网。   

图2  轿厢侧导轨支架、中间隔梁的防护措施示例 

 

标引序号说明： 

1 ——井道壁； 

2 ——防护板；                      

3 ——轿厢边缘；                     

4 ——限速器绳； 

5 ——导轨。 

图 3  限速器绳的防护措施示例 

1 

井 疲乏 
2 

 3 

 

4 

井 

疲

乏 

5 

井 

疲

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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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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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 ——导轨支架； 

2 ——对重侧导轨；                      

3 ——防护线。                     

图 4  对重侧导轨支架的防护措施示例 

 

标引序号说明： 

1 ——层门地坎； 

2 ——防护板或防护线；                      

3 ——地坎与井道壁之间的间隙； 

4 ——井道壁。 

图5  层门地坎的防护措施示例 

5.3  机器设备与滑轮间 

如果建筑物设计有伸缩缝，且这些伸缩缝用于将建筑结构细分成动态独立的单元，则电梯的所有

2 

 

1 

 

3 

3 

 2 

 

1 

 

4 

 



 

 8 

机器设备包括层站入口和井道应位于伸缩缝的同一侧。 

5.4  轿厢 

5.4.1  设计计算用轿厢总质量 

电梯设计计算时，应按下列质量计算设计加速度（ad）产生的力： 

——对于乘客电梯，轿厢的质量加 40%均匀分布的额定载重量； 

——对于载货电梯，轿厢的质量加 80%均匀分布的额定载重量。 

5.4.2  轿厢保持装置  

轿架应在上部和下部设置使轿架保持在导轨上的保持装置。 

保持装置应按与导靴类似的分布载荷方式安装，并应与导靴是一体式的或靠近导靴安装。 

当轿厢在导轨之间居中位置时，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 d1、d2和 d3［见图 6a）］不应大于 5 mm。

所选的尺寸不应导致地震时安全钳意外动作。 

 

a) 保持装置的正常位置和间隙          b) 地震情况下保持装置的重叠长度 

标引说明： 

d1 ——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              

d2 ——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             

d3 ——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 

x ——导轨的 x 轴； 

y ——导轨的 y 轴； 

z1 ——保持装置的深度； 

z2 ——导向面高度； 

z3 ——地震时保持装置与导轨导向面之间的重叠长度。 

图6  保持装置 

为了避免保持装置与导轨附件或其他固定装置发生碰撞，应限制保持装置的深度 z1，但是保持装

置应有足够的深度，以保证地震期间保持装置与导轨侧导向面之间所需要的最小重叠长度。保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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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也应与所选用导轨的许用变形（见 5.8.2）相匹配。 

地震发生时，保持装置与导轨侧导向面之间应保证不小于 5 mm的重叠长度 z3［见图 6b）］。 

轿厢结构和保持装置应足以承受施加在其上的载荷和力，包括由设计加速度（ad）产生的力，且

无永久变形。 

5.4.3  轿门门锁装置 

对于电梯抗震等级为 2级和 3级电梯，为防止轿门打开，轿门应设置轿门门锁装置，其设计和操

作应符合 GB/T 7588.1－2020中 5.3.9.2的规定。 

5.5  对重（或平衡重） 

对重（或平衡重）应在上部和下部设置使其框架保持在导轨上的保持装置。 

这些保持装置应按与导靴类似的分布载荷方式安装，保持装置应与导靴是一体式的或靠近导靴安

装。 

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 d1、d2和 d3［见图 6a）］不应大于 5 mm。d1、d2和 d3所选的尺寸不应

导致地震时安全钳（如果有）意外动作。 

地震发生时，保持装置与导轨侧导向面之间应保证不小于 5 mm的重叠长度 z3［见图 6b）］。 

对重（或平衡重）架和保持装置应足以承受施加在其上的载荷和力，包括由设计加速度（ad）产

生的力，且无永久变形。 

保持装置和对重（或平衡重）架的强度计算应考虑其对重（或平衡重）架以及对重（或平衡重）

块的垂直质量分布（见 E.7）。 

如果对重（或平衡重）由重块组成，应根据设计加速度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重块脱离框架。

重块不应采用非金属材质。 

5.6  悬挂装置和补偿装置 

5.6.1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的防护 

应在离悬挂装置或补偿绳进、出绳槽的点不超过 15°的位置设置悬挂装置或补偿绳防脱槽装置，

并且相邻防脱槽装置的包角间隔不应大于 90°。 

为防止钢丝绳或包覆带脱槽，对于钢丝绳，防脱槽装置与钢丝绳顶部或任意槽肩顶部的距离，不

应大于 3 mm或钢丝绳公称直径的 1/3；对于包覆带，防脱槽装置与包覆带顶部或任意槽肩顶部的距离，

不应大于 2 mm或包覆带公称厚度的 1/3。 

防脱槽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刚度，以确保能承受作用于挡绳部位且均匀分布的至少 500 N的静力（最

不利方向），并且所产生的弹性变形不会导致钢丝绳或包覆带脱槽。 

应在离链条进、出链轮的点不超过 15°的位置设置防止链条脱离链轮的装置。 

5.6.2  补偿装置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5.6 规定设置的补偿装置，应在底坑内设置该补偿装置的导向装置，

以限制其摆动，防止触及勾挂点。 

5.7  防止液压油泄漏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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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电梯应设置符合 GB/T 7588.1－2020中 5.6.3要求的破裂阀。 

安装液压泵站的位置和底坑应设计成防渗漏的，以防止设备泄漏或溢出的液压油造成污染。 

5.8  导轨系统 

5.8.1  通则 

导轨、导轨连接板和附件应符合 GB/T 7588.1－2020 中 5.7的要求，且应能承受设计加速度（ad）

产生的载荷和力。 

导轨验算时应以轿厢、对重（或平衡重）的保持装置作为支撑点。 

注：附录 E 给出了导轨验算方法的示例。 

轿厢侧的导轨及导轨连接板应符合 GB/T 22562的规定。对于电梯抗震等级为 2级和 3级的电梯，

对重（或平衡重）侧的导轨及导轨连接板也应符合 GB/T 22562的规定。 

5.8.2  地震发生时的许用应力和许用变形 

导轨的安全系数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导轨的安全系数 

断后伸长率（A） 安全系数 

A＞ 12 % 1.8 

8 % ≤ A≤ 12 % 3.0 

轿厢、对重（或平衡重）的导轨沿 y 方向（见图 7）的许用变形应确保导轨侧导向面与保持装置

之间的重叠长度不小于 5mm［见图 6b）］。 

轿厢、对重（或平衡重）的导轨沿 x方向（见图 7）的许用变形应与 y方向的相同。 

许用变形应包括导轨及其固定支架和隔梁（如果有）的变形。 

对于 T型导轨，许用变形（见图 6）按公式（1）计算，但不应大于 40 mm。 

                         δperm = z1－2d3－5                       ……………………（1） 

式中： 

δperm——许用变形，单位为毫米(mm)； 

z1    ——保持装置的深度，单位为毫米(mm)； 

d3  ——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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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导轨的轴与受力简图 

标引说明： 

Fx ——在x轴方向上，导靴或保持装置作用在导轨上的力； 

Fy ——在y轴方向上，导靴或保持装置作用在导轨上的力； 

x ——导轨的 x 轴； 

y ——导轨的 y 轴。 

图7  导轨的轴与受力简图（续） 

5.9  机器和其他装置 

所有的机器、滑轮、顶部梁及其支撑、端接装置、限速器、张紧轮以及补偿绳张紧装置的设计和

固定，应能防止作用于其上的力［包括设计加速度（ad）产生的力］使其倾覆或移位。其中，驱动主

机的防倾覆或防移位措施的示例见图 8，控制柜的防倾覆或防移位措施的示例见图 9。 

液压电梯应优先采用软管，如果需要使用硬管，则应在每根硬管的端部使用软管连接。 

 

           a) 侧视图                                b) 主视图 

标引序号说明： 

1——曳引轮；                   

2——机座；                      

3——固定装置；                     

4——减振橡胶；                             

5——承重梁；                     

6——支撑座；              

7——曳引机； 

8——连接件。 

1 

 

2 

 

4 

 5 

 6 

 

3 

 

 

7 

6 

 

7 

8 

 

2 

 
3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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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驱动主机防倾覆或防移位的措施示例 

 

              a) 方式一                                b) 方式二 

标引序号说明： 

1——固定装置；                   

2——支撑底座；                      

3——膨胀螺栓；                     

4——固定装置。                               

图9  控制柜防倾覆或防移位的措施示例 

5.10  电气设备（装置） 

5.10.1  电梯井道中的电气设备（装置） 

对于固定在井道中的平层装置、极限开关、平层感应板或类似装置（如轿厢绝对位置检测装置），

其设计和安装应确保它们能承受作用在其上的载荷和力，包括设计加速度（ad）产生的力。此外，应

设置上述装置的防护装置，防止井道内的柔性运动部件摆动造成损坏。 

5.10.2  正常电源发生故障时的电梯特性 

在电梯正常电源发生故障时，为了避免乘客被困在轿厢中，电梯应能使轿厢自动向上或向下移动

至下一层站。 

当电梯在层站时应按下列方式操作：  

a）具有动力驱动的自动门的电梯，当停靠在层站时，应开门，退出正常模式并保持开门状态。 

b）具有手动门的电梯，当到达指定层站时，应使门解锁并退出正常模式。 

在电梯停靠在层站且电梯门关闭的情况下，应提供一种从层站打开电梯门的方法（即使在通电的

情况下），以便救援人员检查轿厢是否在层站位置，以及是否有人员被困。 

3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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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588.1－2020中 5.12.1.10a）规定的液压电梯自动分派到底层端站的功能应无效。 

电梯在正常电源发生故障时，不应使下列任何装置失效： 

——电气安全装置； 

——检修运行控制（见 GB/T 7588.1－2020中 5.12.1.5）；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见 GB/T 7588.1－2020中 5.12.1.6）； 

——消防员电梯开关（见 GB/T 26465－2021中 5.8.1）。 

5.10.3  S波地震探测系统 

5.10.3.1  对于电梯抗震等级为 3级的电梯，应设置 S波地震探测系统。 

5.10.3.2  如果S波地震探测系统专门用于向电梯传递地震信息，则应设置在以下位置： 

——建筑物中最低的电梯底坑中；或 

——在电梯井道较低部位的其他位置，以防止与其他预期振动源发生干扰。 

5.10.3.3   S波地震探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三轴向的加速度探测； 

b) 沿探测的任何方向（包括矢量）的地震触发阈值：≤ 1.00 m/s
2
； 

注：矢量是指 x、y和 z 轴的合成加速度。 

c) 响应频率介于 0.5 Hz～10 Hz之间； 

d) 系统自动测试周期：≤ 24 h（见 5.10.3.4）；  

e) 系统响应时间：≤ 3 s（见 5.10.3.5）； 

f) 需要电源探测或输出的 S波地震探测系统应设置紧急电源，紧急电源持续供电时间：≥ 24 h

（见 5.10.3.6）； 

g) 报警触发装置手动复位（见 5.10.3.7）。 

5.10.3.4  有效性和诊断 

电梯交付用户使用后，S波地震探测系统应能持续有效。 

S波地震探测系统和电梯控制装置之间的接口应每 24 h进行一次自动检测。当检测到故障或 S波

地震探测系统与电梯控制装置之间的接口断开时，电梯应在下一次停靠层站后开门，退出正常模式并

保持开门状态。 

5.10.3.5  系统响应时间 

系统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3 s。 

注：系统响应时间是指地震波第一次超过设定的地震触发阈值与电梯切换到 5.10.4 中规定的地震运行模式之间所

允许的最大时间。 

5.10.3.6  紧急电源 

即使电梯电源切换或发生电源故障，S 波地震探测系统的功能也不应失效。当使用紧急电源时，

应能持续供电至少 24 h。 

5.10.3.7  S波地震探测系统的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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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只能通过手动复位装置使 S波地震探测系统复位并使电梯恢复到正常模式。 

手动复位装置应设置在井道外，标记清晰，且只有被授权人员才能操作，例如：设置在锁住的柜

子内。 

5.10.3.8  视觉指示装置 

5.10.3.8.1  应能通过视觉指示装置直接观察到地震运行模式，视觉指示装置应位于手动复位装置附

近。 

5.10.3.8.2  如果电梯抗震等级为 3级的电梯也是符合 GB/T 26465的消防员电梯，靠近消防员电梯开

关处应有： 

a) 地震运行模式的视觉指示装置； 

b) 手动复位装置位置的指示信息。 

5.10.4  地震运行模式下的电梯特性 

5.10.4.1  S波地震探测系统动作后，电梯应按下列方式运行： 

a) 取消所有登记的轿厢和层站召唤指令，且不响应新的召唤指令，宜通过语音告知轿内乘客电

梯进入地震运行模式； 

b) 运行中的电梯轿厢应降低速度以不超过 0.3 m/s 的速度继续运行到最近的层站。在可能的情

况下，应通过停止和改变轿厢运行方向的方式，以避免轿厢运行经过对重（或平衡重）； 

c) 如果电梯在层站： 

1) 具有动力驱动的自动门的电梯，应开门，退出服务并保持开门状态； 

2) 具有手动门或动力驱动的非自动门的电梯，应保持原状态，退出服务并使门保持在开锁

状态。 

3) 对于处于阶段 2模式下的消防员电梯，动力驱动的自动门的运行应符合 GB/T 26465的规

定。 

电梯地震管制流程示例参见附录 F。 

5.10.4.2  在电梯停靠在层站且电梯门关闭的情况下，应提供一种从层站打开电梯门的方法（即使在

通电的情况下），以便救援人员检查轿厢是否在层站位置，以及是否有人员被困。 

如果正常电源发生故障，电梯应按 5.10.2的规定操作。 

地震运行模式不应使下列任何装置失效： 

a) 电气安全装置； 

b) 检修运行控制（见 GB/T 7588.1－2020中 5.12.1.5）； 

c)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见 GB/T 7588.1－2020 中 5.12.1.6）； 

d) 消防员电梯在阶段 2的运行控制（见 GB/T 26465）。 

5.10.5  P波探测系统 

对于电梯抗震等级为 3级的电梯，还宜设置 P波探测系统。 

 注：关于附加的 P 波地震探测系统的指南，见附录 D。 

6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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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列出了第 5章所述的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方法。 

表4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方法 

条款 安全要求 
电梯抗

震等级 
目测

a 
图样或

计算
b 

性能检查

或试验
c 

测量
d 

使用信息
e
 

5.2 勾挂点的防护 1、2、3 √ √ -- √ -- 

5.3 
位于伸缩缝同一侧的机器设备、

滑轮间和井道 
1、2、3 √ -- -- -- -- 

5.4.2 轿厢保持装置 1、2、3 √ √ -- √ -- 

5.4.3 轿门门锁装置 2、3 √ √ √ -- -- 

5.5 对重（或平衡重） 1、2、3 √ √ -- √ -- 

5.6.1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的防护 1、2、3 √ √ -- √ -- 

5.6.2 补偿装置的导向装置 1、2、3 √  -- -- -- 

5.7 防止液压油泄漏的措施 1、2、3 √ -- -- -- -- 

5.8 导轨系统 1、2、3 √ √ -- √ -- 

5.9 机器和其他电梯设备 1、2、3 √ √ -- -- -- 

5.10.1 电梯井道中的电气设备 1、2、3 √ √ -- -- √ 

5.10.2 正常电源发生故障时的电梯特性 1、2、3 √ √ √ -- √ 

5.10.3 S 波地震探测系统 3 √ √ √ -- √ 

5.10.4 地震运行模式下的电梯特性 3 √ √ √ -- √ 

5.10.5 P 波探测系统 3 √ √ √ -- √ 

a
  目测是通过对所提供部件或资料的外观检查以验证所要求的必要特征是否符合要求。 

b
  图样或计算是验证所提供部件的设计特性是否符合要求。 

c
  性能检查或试验是验证所提供部件是否按要求实现其功能。 

d
  测量是通过使用仪器来验证是否满足要求。 

e    
使用信息是验证相关要点是否包含在使用维护说明书或标志中。 

7 使用信息 

7.1  电梯使用维护说明书应包括如何正确地对抗震相关设备（如：轿厢保持装置、对重架保持装置、

S波地震探测系统和勾挂点的防护等）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的信息。 

电梯使用维护说明书还应告知维护人员如何安全检查地震后电梯运行情况的信息，包括复位设备、

恢复电梯正常运行前对井道实际状况等的检查要求。 

7.2  如果电梯抗震等级为 3 级的电梯也是符合 GB/T 26465 的消防员电梯，根据 GB/T 7588.1－2020

中 7.2.2规定的说明信息，还应包含地震探测系统的手动复位装置的位置和功能的必要信息。 

7.3  电梯设计所采用的设计加速度（ad）应在技术资料中予以记录存档。 



 

 16 

附  录 A 

（规范性）  

电梯抗震等级 

本文件根据设计加速度（ad），将电梯分成不同的抗震等级。表 A.1给出了电梯抗震等级。 

当设计加速度（ad）不大于 1 m/s
2
时，电梯不需要比 GB/T 7588.1－2020增加额外的要求。 

表A.1  电梯抗震等级 

设计加速度（m/s
2
） 电梯抗震等级 说明 

1 ＜ ad  ≤ 2. 5 1 相关要求见第 5 章中电梯抗震等级为 1 级的规定 

2. 5 ＜ ad  ≤ 4 2 相关要求见第 5 章中电梯抗震等级为 2 级的规定 

ad  ＞ 4 3 相关要求见第 5 章中电梯抗震等级为 3 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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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设计加速度的计算 

B.1  概述 

设计加速度（ad）是地面加速度、场地类别、非结构件的重要性系数和其他参数的函数。 

电梯是非结构件。 

设计加速度（ad）可用公式（B.1）和公式（B.2）计算： 

n

a

a
ad g

q

γ
Sa 










=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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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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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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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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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0.5

T

T
11

H

z
13

FS
2

1

a

aa             ……………………（B.2） 

 

式中： 

ad  ——设计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
2
）； 

gn   ——标准重力加速度 9.81 m/s
2
； 

Sa  ——适用于非结构件的地震系数，无量纲； 

γa  ——非结构件的重要性系数（对于一般用途的电梯，取值为 1；对于特殊安全用途的电梯， 

如医院的电梯和类似应急服务的电梯，取值为 1.5），无量纲； 

qa  ——非结构件的性能系数（取值为 2），无量纲；   

α  ——Ⅱ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ag）与标准重力加速度（gn）的比值（α = ag/gn），

ag为根据 GB 18306—2015查得当地的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无量纲； 

Fa  ——场地类别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可按表 B.1取值，无量纲； 

注：安装电梯的建筑场地类别由电梯买方提供，或依据 GB 18306—2015 的附录 D 确定。 

Ta  ——非结构件的固有振动周期（如果电梯不影响建筑物的固有振动周期，那么 Ta = 0；其他

情况下，该值应根据计算增大），单位为秒（s）； 

T1  ——建筑物沿相应方向的固有振动周期，单位为秒（s）；  

z   ——高于地震作用面（基础或刚性地下室的顶部）的非结构件的高度，单位为米（m）； 

H   ——高于地震作用面的非结构件的高度（基础或刚性地下室的顶部），取地基为 0，单位为

米（m）。 

地震系数（Sa）的数值不应取小于 aF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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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场地类别调整系数（Fa）  

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 

场地类别 

I0 I1 Ⅱ Ⅲ Ⅳ 

≤0.05gn 0.72  0.80  1.00  1.30  1.25  

0.10gn 0.74  0.82  1.00  1.25  1.20  

0.15gn 0.75  0.83  1.00  1.15  1.10  

0.20gn 0.76  0.85  1.00  1.00  1.00  

0.30gn 0.85  0.95  1.00  1.00  0.95  

≥0.40gn 0.90  1.00  1.00  1.00  0.90  

注：表 B.1 的数据来源于 GB 18306—2015 的表 E.1。 

B.2  计算示例 

本示例是为了演示设计加速度（ad）的计算方法，相关参数取值示例见表 B.2，确定地震系数（Sa）

和设计加速度（ad）的公式参照 B.1。 

表B.2  参数取值示例 

符号 数值 单位 描述 

ag 0.4 gn 依据 GB 18306—2015 中附录 C查得的Ⅱ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 

α 0.4 － ag /gn的值，无量纲 

Fa 1.00 － 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 

z 20 m 高于地震作用面（地基或坚固的基底）的电梯部分的高度 

H 20 m 从基础或刚性基底的顶部测量的建筑物高度，取地基为 0 

Ta 0 s 电梯部件固有振动周期的最大值 

T1 1 s 建筑物沿相应方向的固有振动周期 

γa 1 － 非结构件的重要性系数 

qa 2 － 非结构件的性能系数 

gn 9.81 m/s
2
 标准重力加速度 

表 B.2给出了在云南省昆明市某区县Ⅱ类场地一幢中等高度（H）的建筑物的参数值。 

依据 GB 18306 查得当地的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4gn，依据表 B.1，可得该Ⅱ类场地的场地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为 1.00。其结构件和非结构件的高度相同（z与 H相等），在该电梯不影

响建筑物的固有振动周期（Ta = 0）的情况下，选择重要性系数（γa）和性能系数（qa）。 

利用上述取值计算得出的地震系数（Sa）和设计加速度（ad）的最终结果是： 

——Sa = 1.0； 

——ad = 4.9 m/s
2
。 

查表 A.1，得出对应的电梯抗震等级是 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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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设计加速度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地震烈度的典型对应关系 

C.1  一般用途电梯的典型对应关系 

以国内常见的Ⅱ类场地为例。对于建筑物所安装的一般用途电梯，依据 GB 18306 查得该建筑物所

在地区的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和对应的地震烈度，参照 B.1的设计加速度计算，当 z与 H相等时，

可得Ⅱ类场地的设计加速度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地震烈度的典型对应关系，见表 C.1。 

表C.1 一般用途电梯设计加速度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地震烈度的典型对应关系（Ⅱ类场地） 

设计加速度（m/s
2
） 电梯抗震等级 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地震烈度 

1 ＜ ad  ≤ 2. 5 1 
0.10gn 和 0.15gn Ⅶ 

0.20 gn Ⅷ 

2. 5 ＜ ad  ≤ 4 2 0.30gn Ⅷ 

ad  ＞ 4 3 ≥ 0.40gn ≥Ⅸ 

注：对于非Ⅱ类场地，表中的对应关系可能有所不同，需参照附录 B 进行确认。 

C.2  特殊安全用途电梯的典型对应关系 

以国内常见的Ⅱ类场地为例。对于建筑物所安装的特殊安全用途电梯，依据 GB 18306查得该建筑

物所在地区的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和对应的地震烈度，参照 B.1的设计加速度计算，当 z与 H相等

时，可得Ⅱ类场地的设计加速度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地震烈度的典型对应关系，见表 C.2。 

表C.2  特殊安全用途电梯设计加速度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地震烈度的典型对应关系（Ⅱ类场地） 

设计加速度（m/s
2
） 电梯抗震等级 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地震烈度 

1 ＜ ad  ≤ 2. 5 1 0.10gn Ⅶ 

2. 5 ＜ ad  ≤ 4 2 
0.15gn Ⅶ 

0.20gn Ⅷ 

ad  ＞ 4 3 
0.30gn Ⅷ 

≥ 0.40gn ≥Ⅸ 

注：对于非Ⅱ类场地，表中的对应关系可能有所不同，需参照附录 B 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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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P波探测系统 

D.1  P波探测系统的要求如下： 

——P波触发阈值：≤ 0.25 m/s
2
； 

——探测方向：铅垂方向； 

——响应频率：0.5 Hz～20 Hz。 

D.2  如果 P波探测系统专门用于向电梯传递地震信息，则其安装位置按以下方式确定： 

——建筑物中最低的电梯底坑中；或 

——在电梯井道较低部位的其他位置，以防止与其他预期振动源发生干扰。 

D.3  在触发了 P波探测系统但未触发 S波地震探测系统时，电梯按下列方式运行。 

a) 停靠在层站的电梯应保持原状态 60 s。在此期间，如果 S 波地震探测系统被触发，电梯进入

地震运行模式（见 5.10.4），否则电梯自动切换到正常模式。 

b) 运行中的电梯，降低速度或停止后以不大于0.3 m/s的速度向上或向下继续运行到最近的层站。

到达层站后，具有动力驱动的自动门的电梯，打开电梯门，并在启动地震待机模式后再持续60 s；

具有手动门或动力驱动的非自动门的电梯，保持在开锁状态，并在启动地震待机模式后再持续

60 s。在此期间，如果S波地震探测系统被触发，电梯进入地震运行模式（见5.10.4），否则电

梯自动切换到正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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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导轨验算 

E.1  概述 

考虑轿厢和对重（或平衡重）设计加速度产生的冲击，本附录代替 GB/T 7588.2－2020 中 5.10

和附录 C导轨验算的对应内容。  

E.2  额定载荷计算质量 

 在地震情况下，额定载荷计算质量按公式（E.1）计算： 

QkQ SESE =                      ……………………（E.1） 

式中： 

QSE    ——地震情况下的额定载荷计算质量，单位为千克（kg）； 

kSE  ——地震载荷系数 (乘客电梯 kSE= 0.4；载货电梯 kSE= 0.8)； 

Q   ——额定载重量，单位为千克（kg）。 

E.3  地震力 

E.3.1  基于设计加速度（ad）的轿厢质量产生的地震力按公式（E.2）计算： 

( )QkPaF SEECdSE +=                   ……………………（E.2） 

式中： 

ad   ——设计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
2
） ； 

PEC  ——空载轿厢的质量（不计随行电缆、补偿装置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kSE  
 
——地震载荷系数 (乘客电梯kSE = 0.4；载货电梯kSE = 0.8)； 

Q   ——额定载重量，单位为千克（kg）； 

SEF   ——基于设计加速度（ad）的轿厢质量产生的地震力，单位为牛（N）。 

E.3.2  基于设计加速度（ad）的对重(或平衡重)产生的地震力按公式（E.3）计算： 

( )QqPaF ECdSE +=                ……………………（E.3） 

式中： 

ad    ——设计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
2
）； 

q    ——平衡系数； 

Q   ——额定载重量，单位为千克（kg）； 

PEC  ——空载轿厢的质量（不计随行电缆、补偿装置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SEF   ——基于设计加速度（ad）的对重或平衡重产生的地震力，单位为牛（N）。 

E.4  不同工况下的载荷和力 

不同工况下的载荷和力见表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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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不同工况下的载荷和力 

工况 

 

载荷和力 

P 
a
 PEC Q 

Mcwt 

/Mbwt 
FS FP

a
 Mg

a
 Maux WL 

SEF /

SEF   

正常使用 
运行 √ -- √ √ -- √

a
 √ √ √ -- 

装卸载 √ -- -- -- √ √
a
 √ √ √ -- 

安全装置

动作 

安全钳或类

似装置 
√ -- √ √ -- √

a
 √ √ -- -- 

破裂阀 √ -- √ -- -- √
a
 √ √ -- -- 

地震工况 运行 -- √ √
b
 √ -- √

a
 √ √ √ √ 

注:“√”表示考虑该项。
 

a     
见 GB/T 7588.1－2020 中 5.7.2.3.5。 

b     
所考虑的载荷为 QSE = kSE•Q。 

考虑固定在导轨上的附加设备（限速器及其相关部件、开关或定位装置除外）对每列导轨产生的力

和力矩(Maux)。 

对于在建筑外部部分封闭井道的电梯，还需考虑风载荷（WL）。 

当提升高度不超过40 m时，可忽略Fp。 

对于对重（或平衡重）的导向力考虑以下因素计算： 

a）重力的作用点； 

b）悬挂； 

c）补偿装置（如果有）及其张紧（如果有）产生的力。 

对于中心悬挂和导向的对重（或平衡重），考虑重力的作用点的偏差，水平截面上的偏差在宽度方  

向至少为 5%,深度方向至少为 10%。 

E.5  冲击系数 

在地震情况下，轿厢总质量（PEC+QSE）乘以冲击系数 k2（k2 取 1.2），对重总质量（PEC+q •Q）乘

以冲击系数 k2（k2 取 1.2）。 

E.6  加速度 

加速度按表 E.2确定。 

表E.2  在地震情况下的加速度 

作用力 x方向加速度（ax） y方向加速度（ay） 

x轴方向上的作用力   ad  0 

y轴方向上的作用力  0 ad 

E.7  质量的垂直分布 

考虑轿厢和对重（或平衡重）的质量的垂直分布。采用公式（E.4）计算导靴或保持装置的载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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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h

Z-h
,

h

Z
max=X SESE

SE                ……………………（E.4） 

式中:  

ZSE ——地震力
SEF 或

SEF  的作用点与底部保持装置在 z 方向上的距离，地震力
SEF 或

SEF  的作用点

是指轿厢（含载荷 QSE）、对重（或平衡重）的重心（见图 E.1），单位为米（m）；  

h  ——导靴或保持装置之间的距离（见图E.1），单位为米（m）；  

XSE ——导靴或保持装置的载荷率。  

 

 

标引说明： 

1  ——导靴或保持装置； 

2  ——轿厢重心（根据质量QSE计算确定）； 

3  ——对重（或平衡重）的重心； 

h  ——导靴或保持装置之间的距离； 

ZSE ——底部保持装置到重心的距离。 

图E.1  参数示意图 

E.8  轿厢导轨作用力  

在地震情况下，轿厢导轨在x 轴和y轴方向上的力按公式（E.5）和公式（E.6）计算： 

a) 导轨在x轴方向上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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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n

XQPa

hn

xxPxxQgk
F SESEECxSPECSQSEn2

x

+
+



−+−
=

][
    …………………（E.5） 

b) 导轨在y轴方向上的力：   

( ) ( ) ( )

2

n

XQPa

h
2

n

yyPyyQgk
F

SESEECySPECSQSEn2

y

+
+



−+−
=

][
     …………………（E.6） 

式中： 

Fx         ——在 x 轴方向上，作用在轿厢导轨上的力，单位为牛（N）； 

Fy         ——在 y 轴方向上，作用在轿厢导轨上的力，单位为牛（N）； 

xQ ,yQ ——额定载重量（Q）在导轨截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坐标； 

xS ,yS ——悬挂点（S）在导轨截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坐标； 

xP  ,yP  ——轿厢质量（P）在导轨截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坐标； 

n     ——导轨的数量。 

E.9  对重（或平衡重）导轨的作用力  

在地震情况下，对重（或平衡重）导轨的在x 轴和y轴方向上的力按公式（E.7）和公式（E.8）计

算：  

a) 导轨在x轴方向上的力： 

( ) ( )
n

XQqPa

hn

DeQqPgk
F SEECxxxECn2

x

+
+



+
=        …………………（E.7） 

b) 导轨在y轴方向上的力： 

( ) ( )

2

n

XQqPa

h
2

n

DeQqPgk
F

SEECyyyECn2

y

+
+



+
=           …………………（E.8） 

式中：  

Fx  ——在 x 轴方向上，作用在对重（或平衡重）导轨上的力，单位为牛（N）； 

Fy  ——在 y 轴方向上，作用在对重（或平衡重）导轨上的力，单位为牛（N）； 

ex ——在 x方向上重力作用点的偏心率，取值 10%；  

ey ——在 y方向上重力作用点的偏心率，取值 5%；   

Dx ——对重（或平衡重）x方向的尺寸，单位为米（m）；  

Dy ——对重（或平衡重）y方向的尺寸，单位为米（m）； 

n  ——导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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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电梯地震管制流程示例 

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消防员电梯的地震管制流程示例分别如图 F.1和图 F.2 所示。根据功能需

求，可在符合 5.10.4、5.10.5的前提下设置不同的地震管制流程。 

 

图 F.1  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地震管制流程图示例 

触发 P波

探测系统 

开门 

启动地震待机模式 

恢复正常模式 

电梯运行中 

停在最近层站 

开门 

电梯退出服务 

停止运行 

地震发生 

否 

降低速度或停止后以

不大于 0.3 m/s 的速

度向上或向下继续运

行到最近的层站 

停在最近层站 

电梯具有 

自动门 

非自动门保持
在开锁状态 

60 s 内触发 S波

地震探测系统 

降低速度以不超过 0.3 m/s的速度继续

运行到最近的层站。在可能的情况下，

通过停止和改变轿厢运行方向的方式，

以避免轿厢运行经过对重（或平衡重） 

电梯具有

自动门 

取消所有登记的轿

厢和层站召唤指令 

电梯运行中 

非自动门保持
在开锁状态 

具有 P波 

探测系统 

触发 S波 

地震探测系统 

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 进入地震运行模式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P波探测系统复位 



 

 26 

图 F.2  消防员电梯地震管制流程图示例 

触发 P波

探测系统 

开门 

启动地震待机模式 

P波探测系统复位 

 

电梯运行中 

停在最近层站 

开门 

电梯退出服务 

停止运行 

地震发生 

是 

降低速度或停止后以

不大于 0.3 m/s的速度

向上或向下继续运行

到最近的层站 

停在最近层站 

电梯具有

自动门 

非自动门保持
在开锁状态 

60 s内触发 S波

地震探测系统 

降低速度以不超过 0.3 m/s的速度

继续运行到最近的层站。在可能的

情况下，通过停止和改变轿厢运行

方向的方式，以避免轿厢运行经过

对重（或平衡重） 

电梯具有

自动门 

取消所有登记的轿

厢和层站召唤指令 

电梯运行中 

非自动门保持
在开锁状态 

具有 P波 

探测系统 

触发 S波地震 

探测系统 

正常运行 

进入地震运行模式 

电梯处于消防
服务状态 

电梯处于消防

服务状态 

继续消防服
务状态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继续消防服
务状态 

 

恢复正常模式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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